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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〔2013〕198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 2013 年补岗聘用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根据国家、省和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的有关规定，经校

长办公会议讨论，决定启动工勤技能岗位和专业技术四级及以下

岗位的补岗聘用工作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实施范围 

在全校范围内启动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的竞聘工

作。 

二、补岗数计算办法 

（一）专业技术岗位 

专业技术各级岗位的补岗数计算办法：本级岗位有 N 人聘

用到高等级岗位后，则本级岗位的补岗数为原本级岗位的超缺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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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数加 N。 

1．专业技术四级岗位的补岗数按照“退一补一”的原则核定，

具体补岗数见《华南师范大学专业技术超（缺）岗位表》（附件

1）。 

2．专业技术五级及以下岗位的超缺岗位数原则上按照首次

入轨聘用时学校核定下达到各二级单位的专业技术各级岗位数

减现聘实际数的办法核定，具体超缺岗位数见《华南师范大学专

业技术超（缺）岗位表》（附件 1）。 

专业技术岗位以教师为主体，二级单位可在各等级专业技术

岗位的补岗聘用数内根据实际需要分配相应等级的主系列专业

技术岗位补岗聘用数和辅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补岗聘用数。 

（二）工勤技能岗位 

工勤技能岗位的补岗数原则上按照省人社厅分配给我校核

定的各级岗位数减现聘实际数的办法核定。目前技术工二级（技

师）岗位缺岗 1 个，技术工五级（初级工）岗位缺岗 12 个。技

术工三级（高级工）、四级（中级工）岗位均超岗。  

三、申报条件及聘用程序 

（一）申报条件 

各级岗位的竞聘申报条件参考《华南师范大学首次岗位设置

实施方案》（华师〔2011〕123 号）中相应岗位的聘用条件，具

体见《华南师范大学岗位竞聘申报条件》（附件 2）。资历和业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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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起算日期为首次被聘为现职时间，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31

日。 

（二）专业技术四级岗位的聘用程序 

1．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向所在单位填报《华南师范大学专业

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（附件 3），并提供相关有效佐证材料。 

2．资格审查。二级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

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。对不符

合申报条件的，应说明原因退回。 

3．单位推荐。二级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专家委员会

要以业绩为依据，对申报人的品德、知识、能力等要素进行综合

评价排序，在下达的岗位职数内排名靠前推荐上报，多推无效。

推荐结果经公示（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七天，下同）无异议后，

报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。 

4．学校评审和审定。学校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用工作专家

委员会对二级单位推荐的专业技术四级岗位聘用人选进行评审。

评审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

小组审定。 

5．签订聘用合同。拟聘用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上级主

管部门审批。批复后，学校发文公布，与受聘人员按规定签订聘

任合同，并兑现受聘人员相应岗位的待遇。 

（三）专业技术五级及以下岗位的聘用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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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向所在单位填报《华南师范大学专业

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，并提供相关有效佐证材料。 

2．资格审查。二级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认真

审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。对不符合申

报条件的，应说明原因退回。 

3．单位评审。二级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专家委员会

要以业绩为依据，对申报人的品德、知识、能力等要素进行综合

评价，在下达的岗位职数内评审，多评无效。 

4．学校审定。二级单位专业技术五级及以下岗位拟聘用人

选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审

定。 

5．签订聘用合同。拟聘用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上级主

管部门审批。批复后，学校发文公布，与受聘人员按规定签订聘

任合同，并兑现受聘人员相应岗位的待遇。 

（四）工勤技能岗位的聘用程序 

1．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向所在单位填报《华南师范大学工勤

技能岗位竞聘申报表》（附件 4），并提供相关有效佐证材料。 

2．资格审查。二级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认真

审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。对不符合申

报条件的，应说明原因退回。 

3．单位推荐。二级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要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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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为依据，对申报人的品德、知识、能力等要素进行综合评价

排序推荐。推荐结果经公示（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七天，下同）

无异议后，报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。 

4．学校评审和审定。学校工勤技能岗位人员聘用工作专家

委员会对二级单位推荐的工勤技能岗位聘用人选进行评审。评审

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

审定。 

5．签订聘用合同。拟聘用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上级主

管部门审批。批复后，学校发文公布，与受聘人员按规定签订聘

任合同，并兑现受聘人员相应岗位的待遇。 

四、投诉和申诉 

在补岗聘用工作中的相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投诉和申诉，以

及学术争议，按《关于印发〈华南师范大学首次岗位设置实施方

案〉的通知》（华师〔2011〕123号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五、工作安排 

1．2013 年 12 月 16 日前，二级单位接受个人申报。 

2．2013 年 12 月 19 日前，二级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

作小组完成对申报人的资格审查工作。 

3．2013年 12 月 31 日前，二级单位完成专业技术四级岗位

和工勤技能岗位拟聘人选的推荐工作和专业技术五级及以下岗

位聘用的评审工作，并进行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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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2014 年 1 月 17 日前，学校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用工作

专家委员会完成专业技术四级岗位聘用的评审工作；学校工勤技

能岗位人员聘用工作专家委员会完成工勤技能岗位聘用的评审

工作；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完成各类各级岗位

拟聘人员的审定工作。 

5．2014 年 2 月 28 日前，完成聘用合同的签订工作，以及

兑现受聘人员相应岗位的待遇。 

根据工作推进情况，上述各环节实际时间以具体通知为准。 

六、需提交的材料 

1．华南师范大学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（附件 3，个人

填报）； 

2．华南师范大学工勤技能岗位竞聘申报表（附件 4，个人

填报） 

3．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岗位推荐聘用汇总表（附

件 5，二级单位填报）； 

4．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岗位拟聘人员汇总表（附

件 6，二级单位填报）； 

七、其他说明 

1．各单位应严格按照上级和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的有

关规定，在下达的岗位职数内开展竞聘优选工作，不得突破。 

2．申报人应按照学校的时间安排，认真填报相关表格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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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相关有效佐证材料。 

3．二级单位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岗位聘用工作，精

心组织，确保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任务。资格审查环节采用

审核人负责制，公平公正，严格把关，认真审核申报人填报的信

息，核对证书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）的真实性。 

八、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张菁 

联系电话：020-85214110 

联系地址：石牌校区行政办公楼 606 室 

 

附件：1．华南师范大学专业技术超（缺）岗位表 

2．华南师范大学岗位竞聘申报条件 

3．华南师范大学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 

4．华南师范大学工勤技能岗位竞聘申报表 

5．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岗位推荐聘用汇总表 

6．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岗位拟聘人员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南师范大学 

2013 年 12 月 10日 

 

http://www.scnu.edu.cn/ism/upload/UserFiles/NewFiles/File/djw/2013-12/2013-12-10-djw.docx
http://www.scnu.edu.cn/ism/upload/UserFiles/NewFiles/File/djw/2013-12/2013-12-10-djw(1).docx
http://www.scnu.edu.cn/ism/upload/UserFiles/NewFiles/File/djw/2013-12/2013-12-10-djw(2).docx
http://www.scnu.edu.cn/ism/upload/UserFiles/NewFiles/File/djw/2013-12/2013-12-10-djw(3).docx
http://www.scnu.edu.cn/ism/upload/UserFiles/NewFiles/File/djw/2013-12/2013-12-10-djw(4).docx
http://www.scnu.edu.cn/ism/upload/UserFiles/NewFiles/File/djw/2013-12/2013-12-10-djw(5)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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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3年 12月 10日印发 

责任校对：张菁 邓静薇 


